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
及聘用辦法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十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國家語言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

百零八年一月九日制定公布，依本法第

十條第二項規定：「國家語言師資培育

及聘用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又依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一條規定，原住

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故原住民族語屬

本法授權應訂定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

之國家語言，爰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族語師資，

指下列人員：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從事原住

民族語文課程教學之師資： 

(一) 取得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專長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

(二) 前目以外，具原住民族語能

力認證之合格教師。 

(三) 具原住民族語能力認證，並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之原住民

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

原住民族語老師： 

1、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

民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

能力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

證書。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

證書。 

3、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

資培育計畫辦理核發之修畢

學分證明書。 

(四)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五

條規定聘用之原住民族語文

一、 依教師法第五條規定：「教師資格

之取得分檢定及審定二種：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採檢定制；專科

以上之教師採審定制。」考量專科

以上學校之師資聘任為各大學及

專科學校之權責，基於專科以上學

校自主，爰本辦法僅規定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

資，先予敘明。 

二、 第一項明定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族

語師資，各款之內容，說明如下：

(一)第一款：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

從事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教學之師

資，說明如下： 

1、依十二年國民基本課程綱要及師

資培育法(以下簡稱師培法)，教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刻正培育

原住民族語文教師。原住民族語

文教師須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教

育實習及格、取得原住民族語言

高級認證，本部始核發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書。 

2、依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以原住民

族語從事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

外學科教學之師資：具原住民

族語能力認證之合格教師。 

三、 幼兒園得以原住民族語從事教

保活動課程之師資：具原住民

族語能力認證之教保服務人

員。 

前項所稱具原住民族語能力認

證，於第一款規定之人員，指取得原

民會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

力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一百零三年

一月一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

能力認證測驗（以下簡稱族語能力認

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於第二

款及第三款規定之人員，指取得原民

會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考試

合格證書，或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以

後核發之族語能力認證測驗中高級

以上合格證書。 

 

專業素養改進措施規定，現職教

師通過所規定之語言能力認證

即具語文領域本土語文任教資

格，亦可擔任本土語文教學。 

3、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指具備

該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規定，具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資格，並具備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核發之研習

結業證書、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發之研習合格證書、大學校

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

畫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之任

一資格者，且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4、原住民族語老師係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及

聘用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

指具備該辦法第二條規定，具原

住民族語文專長資格，並具備原

民會核發之研習結業證書、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發之研習合

格證書、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

言師資培育計畫核發之修畢學

分證明書之任一資格者，且經各

該學校之主管機關採聯合甄選

方式進用者。 

5、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各級各類學校為實施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教學，得遴

聘原住民族耆老或具相關專長

人士支援教學；其認證辦法，由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另

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款規



 

定，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甄

選，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學

校得聘任具備本土語文專長之

地方耆老或相關人士擔任：一、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五條

規定聘用之原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人員。爰本款明定學校得依法

聘任具備本土語文專長之地方

耆老或相關人士擔任原住民族

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二)第二款：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

之。」其立法理由為：「第二項規定

學校教育得以各種國家語言為教

學媒介進行學科學習。」故本部後

續將依需求培育以原住民族語為

教學語言之教師，並提供增能課

程，提升教師以原住民族語為教學

語言教授學科之能力，爰本款明定

以原住民族語從事原住民族語文

課程以外學科教學之合格教師，亦

為原住民族語師資。 

(三)第三款：依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

施準則及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規定略以：幼兒園規劃課程時應

重視幼兒個別發展狀態，並以統整

方式實施，所任師資均應符合教保

服務人員條例所定教保服務人員

資格，爰本款明定幼兒園得以原住

民族語從事教保活動課程之師資

亦須符合上開規定。又考量本土語

言類別眾多，教保服務人員條例及

相關法令並未就單一語別授課之

教保服務人員定有名稱，亦未有固

定用語，爰以幼兒園得以原住民族

語從事教保活動課程之師資稱之，

倂予敘明。  

三、 第二項明定第一項各款所稱具原



 

住民族語能力認證之定義，說明如

下： 

(一)配合原民會於一百零三年修正族

語認證方式，分為一百零二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之認證舊制及一百

零三年一月一日後之認證新制，爰

就取得原民會一百零二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

言能力認證考試（以下簡稱認證考

試）合格證書，或一百零三年一月

一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

力認證測驗（以下簡稱認證測驗）

合格證書分別明定。又因認證考試

合格證書未區分等級，而認證測驗

合格證書依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

證辦法第四條規定，分為初級、中

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故僅就

認證測驗合格證書定有級別，合先

敘明。 

(二)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聘任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

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二條規定，須

取得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認證測

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始具備擔任

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或原住民族語老師之資格條件。且

依認證測驗各級測驗能力指標，認

證測驗高級於聽力指能聽懂長篇

且廣泛主題之談話或報導；於口說

指能以精準之語音參與廣泛主題

的談話，並有條理、有結構地表達

個人對各項主題的觀點、評論；於

閱讀指能讀懂各種常見主題的文

章或報導的內容、架構、條理、觀

點及能理解文章中的修辭及美感；

於寫作指能針對文章段落，進行族

語及華語之互相轉譯，並能以文章



 

表達個人較廣泛的生活經驗、感受

和意見。故明定於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人員，應取得認證測驗高級以

上合格證書。 

(三)考量以原住民族語從事原住民族

語文課程以外學科教學之合格教

師，其授課重點仍為學科知識，輔

以族語為媒介，且為確保學校進用

足夠之具原住民族語能力認證之

合格教師，故明定於第一項第二款

之人員，應取得認證測驗中高級以

上合格證書。 

(四)考量幼兒園服務對象係為二歲以

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並參酌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內涵，以

個體與生活環境互動為基礎，形塑

幼兒心智為核心，兼顧幼兒全人發

展及其所處文化環境之價值體系

二層面。且原民會訂定之「原住民

族語言振興第二期六年計畫」（一

百零三年至一百零八年），係透過

沉浸式族語教學將學習向下延伸

至學前教育階段，由原民會辦理筆

試、口試、試教方式甄選族語教保

員，推動幼兒園營造全族語之學習

情境，跳脫以華語為中心之教學方

式。該計畫雖未限定報考者應有認

證測驗中級以上合格證書之限制，

然報考者具認證測驗中高級以上

合格證書享有甄選加分待遇，受聘

教保員具認證測驗高級合格證書

者每月另給予專業津貼二千元，具

認證測驗優級者每月另給予專業

津貼三千元。故依學前教育階段幼

兒語言文化能力發展需要，明定第

一項第三款之人員，應取得認證測

驗中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第三條  原住民族語師資依下列方式 明定原住民族語師資之培育方式，說明



 

培育：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教師，

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相關

規定辦理。 

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原住民

族語老師，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及聘用規

定辦理。 

  四、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以外之

合格教師，由原民會會同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協調相關單位開設

原住民族語言能力之相關課程

或研習，提供其修習，協助其取

得族語能力認證測驗高級以上

合格證書。 

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教保服務人

員，由原民會會同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協調相關單位開設原住民

族語言能力之相關課程或研習，

提供其修習，協助其取得族語能

力認證測驗中高級以上合格證

書。 

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所規範

者係取得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

長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又取得教

師證書之相關規定係明定於師培

法，爰於第一款明定第二條第一款

第一目教師之培育依師培法相關規

定辦理。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規範

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又現行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係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聘任辦法辦理，而高級中等學校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依國民中小學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二十條

規定，係準用該辦法規定聘任，爰

第二款明定第二條第一款第三目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培育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相

關規定辦理認證及培訓課程。 

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規範

原住民族語老師，係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及聘用

辦法辦理，爰第三款明定第二條第

一款第三目原住民族語老師，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資

格及聘用規定辦理。 

四、為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原

住民族語語言能力，並協助其取得

高級以上之族語能力認證測驗證

明，爰於第四款明定由原民會會同

本部協調相關單位，開設原住民族

語語言相關課程或研習，提供該等

人員修習，協助該等人員取得族語

能力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五、為提升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原住

民族語語言能力，並協助其取得中

高級以上之族語能力認證測驗證



 

明，爰於第五款明定由原民會會同

本部協調相關單位，開設原住民族

語語言相關課程或研習，提供該等

人員修習，協助該等人員取得族語

能力認證測驗中高級以上合格證

書。 

第四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師

資培育之大學開設以原住民族語為

教學語言之相關課程，提供師資培育

之大學師資生修習。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需求，協調師資

培育之大學開設原住民族語教學增

能課程，提供第二條第一項各款人員

修習。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原民會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學校需

求，開設原住民族語教學專業知能研

習課程，提供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目、第四目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原

住民族語老師修習。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原民會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相

關激勵機制，鼓勵第二條第一項各款

人員修習第二項原住民族語教學增

能課程。 

第二項原住民族語教學增能課

程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商原民會

共同規劃。 

一、為使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生具有以

原住民族語為教學語言之能力，由

本部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相關

課程，提供師資生修習，爰於第一

項明定。 

二、為鼓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族語老師及幼兒

園教保服務人員，提升其族語教學

能力，本部將依實際需求協調師資

培育之大學開設族語教學增能課

程，提供第二條各款人員修習，並

由本部會商原民會共同規劃相關增

能課程，爰於第二項及第五項明定。

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地方政府應設立任務編組性

質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辦理

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

法之研發及推廣，並協助其主管之

學校，發展符合當地原住民族之民

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量方式，及其

他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同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所需經費，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分別編列預

算酌予補助。次依國民中小學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本土語文教學支援

人員之認證程序，應包括教學專業

培訓；其培訓課程，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之規定辦理。另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及聘用

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專職族語老師



 

於受聘期間，享有下列權利：二、

參與教學有關之研習或活動。基此，

本部與原民會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亦須提供相關教學專業知

能研習課程，以增進原住民族語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專業能力，

爰於第三項明定。 

四、為輔導及鼓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實施以族語為教學語言之計

畫，爰於第四項明定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原民會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激勵機制，以鼓

勵現職教師、教保服務人員及原住

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修習原

住民族語教學相關增能課程。 

第五條  原住民族語師資聘用，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第二目及第二款之教師：依教

師法、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甄選作業及相關規定辦

理。 

二、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

第四目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聘任相關規定辦理。

三、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

原住民族語老師：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老師資格

及聘用辦法規定辦理。 

四、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幼兒園

以原住民族語從事教保活動課

程之教保服務人員：依教保服

務人員條例及其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學

校採合聘方式為之。 

一、第一項明定原住民族語師資聘任方

式，係依教師法、公立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相關規定、國

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

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

老師資格及聘用辦法、教保服務人

員條例及其相關規定辦理。 

二、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並

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

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爰第二項

前段明定原住民族語教師應以專任

方式為之。另為因應現行學校教學

及課程之需要，本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業訂定直轄市縣（市）立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注

意事項、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

巡迴教師聘任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

合聘教師辦法等，學校得依規定合

聘教師，且不限定其領域或科目皆

可辦理，爰於第二項後段明定得採

合聘方式辦理。 

三、另於第三項明定合聘教師相關規定



 

合聘教師相關規定，由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另定之。 

 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兼任、代課

及代理教師之聘用，依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

規定辦理。 

 

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另定

之。現行已訂定「合聘教師直辖市

縣(市)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

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及「偏遠地

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

法」，其中已規定地方政府得視其交

通等實際因素予以減授節數或視地

區特性支給交通費。 

四、至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兼任代課及代

理教師則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

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

理，爰於第四項明定。 

第六條  原住民族地區之公立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其甄選、介聘

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學科之編制

內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時，得優先進

用參加原住民族語能力認證，取得中

高級以上能力證明之合格教師或教

保服務人員。 

公立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其附設

幼兒園，其甄選、介聘原住民族語文

課程以外學科之編制內教師或教保

服務人員時，應優先進用參加原住民

族語能力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力

證明之合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  

前項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位於

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者，應優先進用具原住民族

語或客語能力認證之教師或教保服

務人員，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酌學生身分

(族別)比率、具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

力認證之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人數

及特色課程規劃等因素後決定之。 

一、第一項： 

(一)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

規定：「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

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歷史淵源

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之地區。」。 

(二)為使原住民族地區之公立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積極推動以原

住民族語教學，參酌「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

及聘用辦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明定其甄選、介聘原住民族語文課

程以外學科之編制內教師或教保服

務人員時，得優先進用參加原住民

族語能力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

力證明之合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

員，以利發展原住民族語文學習環

境。 

二、第二項： 

(一)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原住民重點學校：指

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數或比率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原住民族教

育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原

住民重點學校，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各該教育主管機關，依下列規定

認定之：一、在原住民族地區，該校

原住民學生人數達學生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者。二、在非原住民族地區，

該校原住民學生人數達一百人以上

或達學生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者。」。

(二)參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第

六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公立原住民

重點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其甄選、

介聘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學科之

編制內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時，應

優先進用參加原住民族語能力認

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力證明之合

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以與第一

項有所區別。 

三、衡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

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第六條

與本條均定有應優先進用之規定，

辦理甄選、介聘時恐有應優先進用

具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力認證之教

師或教保服務人員之問題，爰於第

三項明定，如有前揭應優先進用具

具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力認證者之

問題時，應審酌學生身分(族別)比

率、具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力認證

之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人數及特色

課程規劃等因素，由學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先行決議其處理方式後，報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酌後決定該教師

缺額。 

四、本條所稱「優先進用」，指於辦理原

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學科之編制內

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甄選，於辦理

公開分發時，總成績相同者，取得

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

之人員優先分發。當年度介聘提列



 

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地區之公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及公

立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其附設幼兒

園，其介聘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

學科之編制內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

時，得加註具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

證，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

能力認證之人員優先辦理單調介聘

作業。 

五、另有關師資培育公費生分發係依師

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

辦理，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

師資需求指定條件辦理分發，無優

先進用之適用，併予敘明。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明定本辦法之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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